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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度卫生执法补助专项项目自评表

项目名称 卫生执法专项业务经费

主管部门 武汉市蔡甸区卫生健康局 项目实施单位
武汉市蔡甸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

执法大队

项目类别 1、部门预算项目 √ 2、市直专项 □ 3、市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□

项目属性 1、持续性项目 √ 2、新增性项目 □

项目类型 1、常年性项目 √ 2、延续性项目 □ 3、一次性项目 □

预算执行情况

(万元)

(20 分)

预算数(A) 执行数(B) 执行率(B/A)
得分

(20 分*执行率)

年度财政资

金总额
20 20 100% 20 分

年度绩

效目标

(80 分)

一级

指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值(A)

实际完成值

(B)
得分

成 本

指标

产出

指标

数量指标
医疗、传染病、学校、生活饮

用水、职业卫生监督检查覆盖
100% 100% 10

数量指标 非法行医和两非查处率 100% 100% 10

质量指标 参加学习、培训人员完成率 100% 100% 10

时效指标 双随机监督监测完成 100% 100% 20

时效指标 投诉信访按时依法办结 100% 100% 10

效益

指标

社会效益指

标

双随机、一公开行政处罚案件

公开
100% 100% 10

可持续影响

指标
项目可持续性 100% 100% 10

满意

度指

标

满意度指标 受益企业满意度 80% 80% 5

总分 95

偏差大或

目标未完成

原因分析

无

改进措施及

结果应用方案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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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甸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大队 2024 年度

卫生执法专项业务经费项目自评结果

一、自评结论

（一）自评得分 95 分。
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1.执行率情况。

2024 年全年执行数 20 万元，执行率 100%.

2.完成的绩效目标。

全面完成国家、省、市 2024 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督抽检

任务，上级交办的重大违法违规案件按期办结归档，全面落实执法

全过程记录。四全检查及对医疗卫生、血液安全、母婴保健、打击

无证行医、公共卫生、生活饮用水卫生、学校卫生、职业卫生、放

射卫生执法监督。

3.未完成的绩效目标。

无

(三)存在的问题和原因

人员配备不足，相关制度建设与执行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和加强。

(四)下一步拟改进措施

1.科学编制预算。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意识，严格按照预算 编

制的相关规定要求进行预算编制，提高预算的合理性和准确性。

2.加强项目资金管理制度建设工作。大队应加强项目资金管理

制度的建设工作，卫生监督执法补助资金是区财政预算安排的卫生

监督执法工作专项补助性资金，必须严格执行专款专用的原则，全

部用于卫生监督执法工作，进一步完善卫生监督执法质量监督考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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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制，规范卫生监督执法工作行为，加强卫生监督执法质量管理，

全面提升我省卫生监督执法工作水平，确保专款专用。

二、佐证材料

(一)基本情况

1.项目立项目的和年度绩效目标。

根据市区绩效目标、关于卫生监督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，全

面完成国家、省、市 2024 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督抽检任务（含

联合双随机任务），“双随机”立案查处率达到全省平均水平。全面

完成本年度国家、省、市各级的“四全”综合检查、医疗卫生、传

染病防治、公共卫生、职业放射、卫生监督稽查等各专业的全部专

项工作。全面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（行政执法公示制度、行政执

法全过程记录制度、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）。发现违法行为立

案查处率达 100%，做到“四个必查”，督办件、转办件、批示件及

群众来信来访等信访投诉件按期办结率 100%。按要求参加法律法规

知识季度培训考核，完成各项培训考核任务。按要求参加及完成其

他培训任务。

2.项目资金情况

2025 年度卫生执法专项业务经费为常年性项目：年初预算 20

万元（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100%)、主要用于卫生监督执法，2024

年实际支出 20 万元，执行率 100%，如：法律服务、法律宣传、培

训、执法终端维护、信息维护、国抽双随机监督监测。结果：资金

按时拨付，支撑全年卫生监督执法运作，无资金浪费或闲置问题。

(二)部门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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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立由办公室、业务科室组成的自评小组，制定包含预算执行、

效果等指标的自评方案。通过查阅执法文书、核对资金账目、收集

服务对象反馈、分析考核数据等方式，对项目筹备、实施、结项全

流程评估，确保自评客观全面。

(三)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1.预算执行情况分析。

卫生执法专项业务经费年初预算 20 万元，执行 20 万元。主要

用于卫生监督执法。

2.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数量指标：

非法行医和“两非”查处率 100%。2024 检查辖区内有证医疗

机构 425 家，未发现有医疗机构无证经营和非卫技人员上岗的情况。

医疗、传染病、学校、生活饮用水、公共场所、职业卫生监督

检查覆盖率 100%。

对蔡甸区辖区内的 964 家“五小”公共场所按创国家卫生城市

标准和要求，进行了全面摸底排查，对标规范，严格要求经营场所

及人员达标。

对全区 12 个街乡镇进行了多轮次监督，共检查小型医疗机构

160 家（包括门诊部、诊所）进行了全方面、地毯式的排查，存在

问题 6 家，关停 1 家，约谈 1 家，责令改正 3 家医疗机构。对辖区

内 26 家医保定点机构完成了 100%全覆盖。我区共有 9 家医疗美容

的医疗机构，主要涉及 2 家医院和 7 家诊所，我区开展了严厉打击

非法开展医疗美容、“美容贷”等违法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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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全区 4 家区直管二级医疗机构，2 家民营医疗机构、12 家乡

镇卫生院和 395 家中小型医疗机构（门诊部、个体诊所和村卫生室），

传染病防治进行检查，检查传染病报告工作、在医疗废物处置方面、

预防接种、消毒隔离工作。

集中对全区高等学校、中小学校和托幼机构开展以学校为重点

的全覆盖专项监督检查。全区共检查学校（托幼机构）数 169 所，

高校 1 所，高中 6 所，初中 20 所，小学 36 所，托幼机构 106 所，

进一步规范促进学生健康管理工作方案，签订健康校园“医校融合”

协议书。对托幼机构进行了重点检查，开展学校饮用水水质现场快

速检测工作，学校监督覆盖率应达到 100%。

城市市政供水单位 1 家，二次供水单位 10 家（含小区及酒店二

次供水），7 家涉水产品生产企业和经销单位进行检查。

对职业专项治理的企业共计 445 家，纳入专项治理企业 367 家，

完成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工作，截止 2024 年底已有 335 家企业完成

专项治理，任务完成率达 91%，完成 2024 年 90%的目标任务。辖区

共有 367 家用人单位参与分类试点，建立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分类监

督执法档案 294 家，占比 80.1%。

质量指标：

参加学习、培训人员合格率 100%。组织 52 名放射单位放射从

业人员在微信公众健康湖北开展了网络放射卫生法律法规和放射防

护知识培训工作。对 42 名卫生监督协管员进行了业务知识培训。开

展 3.15、职业病宣传活动，发放宣传资料 3000 份，张贴各类宣传画、

规章制度 3000 张，开展从业人员卫生知识培训 400 人/次，现场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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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咨询 368 人/次。开展了除“四害”专项整治工作，下发除“四害”

宣传资料 768 份，在经营场所张贴了宣传画 768 张。对全区 3 家事

业单位、125 爱美容美发、40 家住宿进行并配备禁烟、控烟劝导员

168 人，张贴禁烟标识 1536 张。

时效指标：

我大队今年有 153 项双随机任务，其中：公共场所 35 家、生活

饮用水 7 家，职业卫生 3 家，放射卫生 11 家、学校卫生 14 家、医

疗卫生 29 家、消毒产品 8 家，传染病防治 43 家、妇幼保健 3 家。

目前已完成 153 个，1 个关闭，完结率 100%，完成率 99.4%。国抽双

随机共监测 25 家，立案 2 起，其中，1 家给予警告，1 家罚款 1500

元。完成市抽双随机 10 家供水单位监测，均合格。

投诉信访件按时、依法办结率达 100%。

全年共办理各类投诉督办件 2 起，市长热线 2 起，均在规定时

间回复。

（2）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社会效益指标：双随机、一公开，行政处罚案件公开。办结各

类案件 16 件，其中简易案件 1 件，一般程序 15 件。医疗卫生 10 件、

消毒产品企业 6 件，没收非法所得 4490 元，罚款 213500 元。国抽

双随机 153 家监督情况均在蔡甸区人民政府网进行公示。

可持续影响指标：监管服务对象健康安全意识逐步得到提高。

全面落实执法全过程记录。

（3）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受益企业满意度：经统计，监管对象满意度为 8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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